


2 

 

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

要點」部分條文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作業要點」應刪除「自我」二字，

修正後通過。 

六 

擬修訂本校「歷史
學系自我評鑑作業
要點」部分條文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歷史學系 照案通過。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三、 提案討論：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文學院教評會 

案  由：擬修訂文學院之「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依據 110年 11月 24日第 12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「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

之修訂內容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主要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配合母法第 4條第 5項規定之修訂內容，修正本院相關設置章程第 2條規定，依

「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」之順序敘述，配合修正文字。 
(二) 配合母法第 16條規定之修訂內容，修正本院相關設置章程第 8條規定，僅限負面

決議須於決議後十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。 

三、 另，為使院務推動順利，擬於第 3條規定之當然代表委員中，增列「副院長」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7日文學院第 254次院教評會議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上述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草案、會議紀錄等資料(如附件 1，略)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文學院教評會 

案  由：擬修訂文學院之「教師評鑑準則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二、 依據 110年 11月 24日第 12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「教師評鑑辦法」之修訂內

容辦理。 

三、 本案主要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配合母法第 7條規定之修訂內容，修正本院相關準則第 7條規定，同步修訂未通

過評鑑教師得免提改善計畫之規定，由評鑑未通過之「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」得

免提改善計畫修訂為評鑑未通過之「次二學期內即退休者」得免提改善計畫。 

(二) 配合母法第 9條規定之修訂內容，修正本院相關準則第 9條規定，放寬教師退休

申請當次免評鑑條件，由「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」修訂為「次二學期內即退休者」。  

四、 本案業經 111年 1月 7日文學院第 254次院教評會議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上述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草案、會議紀錄等資料(如附件 2，略)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




